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 

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37.50%的股权 

所涉及的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报告 

哈公正评报字[2017]第 17002号 

 

 

 

 

 

 

 

 

 

哈尔滨公正资产评估事务所 

 

中国  · 哈尔滨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目   录 

 

哈尔滨公正资产评估事务所                                                电话：0451—83195719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110号                                              传真：0451—83195719 

    1 

目    录 

第一部分 评估师声明 ........................................................ 3 

第二部分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 4 

第三部分 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 ............................................... 10 

一、 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概况 ............................................. 10 

二、 评估目的 ........................................................... 14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 14 

四、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 16 

五、 评估基准日 ......................................................... 17 

六、 评估依据 ........................................................... 17 

七、 评估方法 ........................................................... 19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 22 

九、 评估假设 ........................................................... 24 

十、 评估结论 ........................................................... 25 

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 26 

十二、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 29 

十三、 评估报告日 ....................................................... 29 

第四部分 附件目录 ......................................................... 31 

一、委托单位与被评估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32 

二、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书复印件 .............................. 35 

三、《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请示报告》 .......... 37 

四、股权变更证明材料 .................................................... 39 

五、被评估资产照片 ...................................................... 41 

六、《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 .............. 44 

七、被评估房屋建筑物及土地的《房地产权证》、《土地租赁协议书》 .......... 55 

八、被评估车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 .......................... 70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目   录 

 

哈尔滨公正资产评估事务所                                                电话：0451—83195719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110号                                              传真：0451—83195719 

    2 

九、委托方以及被评估单位的承诺函 ........................................ 82 

十、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 83 

十一、资产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 ........................................ 84 

十二、评估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 ............................................ 85 

十三、资产评估机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86 

十四、《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 87  

第五部分 资产评估汇总表、明细表 ........................................ 91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声   明 

 

哈尔滨公正资产评估事务所                                                电话：0451—83195719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110号                                              传真：0451—83195719 

    3 

评估师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

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

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

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

关当事方的责任。 

三、我们在评估对象中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与相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

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四、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们已

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

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

已提请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五、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

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

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六、我们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进行分

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

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哈尔滨公正资产评估事务所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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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 

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37.50%的股权所涉及的 

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哈公正评报字[2017]第 17002号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公正资产评估事务所接受贵公司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拟

转让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37.50%的股权所涉及的上海尔华杰机电

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

评估。 

一、项目名称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37.50%

的股权所涉及的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二、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目的是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拟转让上海尔华杰机电

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37.50%的股权，需对所涉及的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上述经济行为已经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批复以及被评估单位股东决定

书同意。 

三、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对象，拟转让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37.5%的股权。所

涉及到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四、评估范围 

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哈尔滨公正资产评估事务所                                                电话：0451—83195719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110号                                              传真：0451—83195719 

    5 

五、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 

六、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七、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 

八、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被评估单位经审计后的总资产价值

12,262.34 万元，总负债 4,330.60 万元，净资产 7,931.74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

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 14,797.56 万元，总负债 4,330.60 万元，净资产为 10,466.96 

万元，增值 2,535.22 万元，增值率 31.96 %。 

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8,897.86 8,526.51 -371.35 -4.17 

非流动资产 3,364.48 6,271.05 2,906.57 86.39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长期应收款 - - - - 

         长期股权投资 1,543.90 2,458.60 914.71 59.25 

         投资性房地产 - - - - 

         固定资产 1,267.47 2,043.46 775.99 61.22 

         在建工程 - - - - 

         工程物资 -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 

         油气资产 - - - - 

         无形资产 - - - - 

         开发支出 - - - - 

         商誉 - - - - 

         长期待摊费用 215.04 1,430.92 1,215.88 565.42 

         递延所得税资产 338.07 338.07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资产总计 12,262.34 14,797.56 2,535.22 20.67 

流动负债 4,330.60 4,330.60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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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合计 4,330.60 4,330.60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7,931.74 10,466.96 2,535.22 31.96 

 

九、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或核准）后，本评估报告书方可正式使用。

本评估结论仅对本次股权转让的经济行为有效。并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

日成立。资产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有效。当评估基准日后的委估资产状况和外部市场出

现重大变化，致使原评估结论失效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重新委托评估。 

十、特别事项说明 

    1、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长期待摊费用账面值为 2,150,400.00 元,系刘行镇

土地租赁费，土地租赁期限为 50 年，即 1995 年 6 月 1 日至 2045 年 5 月 31 日止。  

上海尔华杰目前办公使用的土地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宝安公路 1785 号，根据

其提供的沪房地宝字（2005）第 028579 号《上海市房地产权证》登记内容显示：

该房地产权利人为上海化工机械二厂刘行分厂，房屋坐落宝安公路 1785 号，土

地使用权来源为集体土地批准使用，用途为工业用地，地号为宝山区刘行镇 2

街坊 92/3 丘，宗地面积 18222.00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为 6054.17 平方米；上

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5）宝民三（民）初字第 291 号】民事判决书显示：

2013 年 12 月 13 日上海化工机械二厂注销，之后该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上海化

工装备有限公司承继；2014 年 12 月 26 日上海化工装备有限公司注销，之后该

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上海华谊集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承继。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上海化工机械二厂已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将包括系争房屋在内的

资产产权转让给上海尔华杰，上海尔华杰亦已举证证明其已将转让款付清，上海

华谊集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上海化工机械二厂注销后债权债务的承担者对

上述事实予以确认。现因系争房屋仍登记在上海化工机械二厂刘行分厂名下，上

海尔华杰要求确认系争房屋由其所有，上海华谊集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对此亦不

持异议，法院最终判决上海市宝山区宝安公路 1785 号房屋由上海尔华杰所有。 

鉴于上述因素，本次采用了收益法对土地租赁权的价值进行评估。 

2、黄渡仓储用地（权证编号为沪房地嘉字（2005）第 021018）及房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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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已对外抵押，抵押权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定支行，债权数额：

550 万元，抵押期限：2016 年 7 月 20 日至 2017 年 6 月 23 日止。截止评估基准

日，账面短期借款金额为 450 万元。 

3、我们关注到在评估上海尔华杰所涉及江苏尔华杰整体评估中值得说明的

事项：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面值为

1,720,000.00 元，该地块位于大丰市开发区纬三路北侧、常州路西侧，土地面积

133426M²（约 200 亩），权证编号为【大土（开）国用（2010）第 13 号】。根

据所提供的土地使用权证及上述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显示，该土

地的出让价格为 150 元/M²（约为 9.6 万元/亩），而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

司实际取得时仅支付了 1 万元/亩的价款。 

对于该情况，上海市天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沪天目律法字(2015)第 20 号”

法律意见书：按土地使用权证【大土（开）国用（2010）第 13 号】及上述土地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内容看，该土地的出让价格为 150 元/M²（约

为 9.6 万元/亩），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仅支付了 1 万元/亩的价款。根

据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和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于

2009 年 6 月 8 日签订的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项目进区协议书【编号 200905 号】

和补充协议【编号 200905-1 号】的内容，未付的 8.6 万元/亩作为建设补贴，由

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管理委员会承担。从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的土地

出让金交付收据、完税凭证看，该土地的出让金已付清，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

限公司已无付款义务。 

本次评估按正常的市场法评估其价值，不考虑未付的 8.6 万元/亩对土地价值

的影响，其享受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补贴可能涉及相应的税收事宜以税务认定为

准，本次评估也未以考虑。 

评估基准日土地使用权（大土（开）国用（2010）第 13 号）以及房屋建筑

物（大丰房权证大中字第 201104740 号）已抵押给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截止

评估基准日借款金额为 1800 万元，抵押期限是 2016 年 6 月 15 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止。 

 4、我们关注到在评估上海尔华杰所涉及江苏尔华杰整体评估中值得说明的

事项：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预付账款中有账面值为 2,176,000.00 元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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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系预付的土地款。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和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

园管理委员会于 2009 年 6 月 8 日签订的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项目进区协议书

【编号 200905 号】和补充协议【编号 200905-1 号】，但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

造有限公司无其他有效的土地、房屋的物权凭证和及未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签订

土地出让合同。 

对于该情况，上海市天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沪天目律法字(2015)第 20 号”

法律意见书：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和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管理委

员会于 2009 年 6 月 8 日签订的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项目进区协议书【编号

200905 号】和补充协议【编号 200905-1 号】，双方形成了合同关系，然而上海

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不存在物权上权利。如双方意见不能一致，需各自

举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双方的债权债务纠纷。故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对该二个协议指向的未授予的 217 亩土地无物权上的权利，仅拥有因合同形成

的债权权利，虽然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对该 217 亩土地实际占有，

但由于无任何法律有效凭证确认，该债权权利的有效性及时效性目前双方并无达

成书面一致的意见，故双方如有争议需通过诉讼等司法手段解决。 

固定资产清理主要是原准备投资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的风电设备。

根据 2013 年股东会决议，被评估单位决定停掉风电产品，准备处置该批风电设

备。现阶段该批设备一直挂固定资产清理等待处置。本次评估已经全部转回固定

资产。 

我们关注到上海华谊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5 日到 2016 年 6 月 1 日在上海联合

产权交易所，成功转让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37.5%的股权。 

除上述情况本次评估无影响评估工作的特别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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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拟转让 

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37.50%的股权 

所涉及的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报告正文 

公正评报字[2017]第 17002号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哈尔滨公正资产评估事务所接受贵公司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

则，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拟

转让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37.50%的股权所涉及的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

制造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概况 

（一）委托方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1、委托方概况 

    委托方名称：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100127046743W（3-2） 

    住    所：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高科技开发区 26 号 

    法定代表人：杨凤明 

    注册资本：叁亿捌仟叁佰叁拾肆万零陆佰柒拾贰圆整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 年 6 月 25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空气冷却冷凝设备、高中低压换热器、制冷空调设备、环保除尘设备，

散热器制造及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仓储、货物运输（分支机构）；经销有色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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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金属、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化工原料、（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

决定的前置审批项目除外）；按外贸部批准的范围经营进出口业务；承包与其实力、

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谴实 施上述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开展

本企业的“三来一补”业务。 

2、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被评估单位股东、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为实现与本次评估目的相关的经济行为而需要使用本评

估报告的其他相关当事方。 

   （二）被评估单位 

1、被评估单位概况 

（1）被评估单位名称：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77288101-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3000608428 

住所：宝山区宝安公路 1785 号 

法定代表人：杨凤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4480.0000 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风机、减速机、换热器、搅拌机、玻璃钢复合材料制品、化工设备、

机电设备的单机成套设备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防腐技术服务；汽车快修（A 类）

（限分支经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2005 年 3 月 23 日至 2025 年 3 月 22 日 

    （2）被评估单位：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69551002-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20982000118438 

住  所：大丰市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常州路 55 号 

法定代表人：候德宝 

注册资本：2000 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设备及零配件、玻璃钢环保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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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2009 年 10 月 14 日至****** 

2、被评估单位股权结构 

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3 月 23 日，系由上海华谊集团

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侯德宝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2007 年 6 月 29 日，公司

增加注册资本 1680 万元，变更后注册资本为 448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新股东哈尔

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变更注册资本后，股东为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占注

册资本的 37.5%）、上海华谊集团化工事业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37.5%）、侯德

宝（占注册资本的 25%）。2016 年 4 月 12 日经全体股东同意，股东上海华谊集团企

业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全部 37.5%股权（出资额

为人民币 1680 万元）以人民币 262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北京金玉伟业科贸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11 日经全体股东同意，股东侯德宝将其持有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 10.056%股权（出资额为人民币 450.5 万元）以人民币 703.90625 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上海福鑫运输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约 0.536%

股权（出资额为人民币 24 万元）以人民币 24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卞寿疆个人。 

股权转让后，股东出资额和持股比例如下：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额 1680

万元，出资比例 37.5%；北京金玉伟业科贸有限公司，出资额 1680 万元，出资比例

37.5%；侯德宝（经营者群体推荐的代表），出资额 645.5 万元，出资比例 14.408%；

上海福鑫运输有限公司，出资额 450.5 万元，出资比例 10.056%；卞寿疆，出资额 24

万元，出资比例 0.536%。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7728810127，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宝山区宝安公路 1785 号，法定代表人：杨凤明，注册资本：人民币 4480 万元

整，经营范围：风机、减速机、换热器、搅拌机、玻璃钢复合材料制品、化工设备、

机电设备的单机成套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防腐技术服务；汽车快修（A 类）（限

分支经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公司下设一个子公司：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子公司情况: 

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0 月 14 日，初始投资 2000 万元由

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投入，占注册资本的 100%。2011 年 10 月 21 日，

上海尔华杰将其持有江苏尔华杰 35%股权以 9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哈润热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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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转让后上海尔华杰持股比例变为 65%。公司法定代表人：侯德宝；公司住

所：大丰市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常州路 55 号；营业执照注册号：32098200011843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风力发电设备及零配件、玻璃钢环保设备制造。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目前已无生产，将场地、厂房、设备出租给迪皮埃风电叶片大丰有限公司。 

3、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方持有被评估单位 37.50%的股权。 

4、被评估单位历史财务资料 

被评估单位近两年及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报表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97,890,665.84 156,203,288.55 122,623,379.06 

负债 72,850,643.02 43,607,612.72 43,305,992.82 

净资产 125,040,022.82 112,595,675.83 79,317,386.24 

被评估单位近两年及评估基准日当期经营状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报表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一、营业收入 114,588,189.26 76,083,565.14 68,262,436.37 

减：营业成本 90,423,618.86 55,348,091.87 59,275,782.13 

营业税金及附加 976,472.14 404,906.10 421,456.31 

销售费用 6,135,550.29 9,917,265.88 5,905,969.27 

管理费用 24,685,354.07 22,221,597.54 20,570,152.69 

财务费用 82,568.60 358,581.94 234,371.66 

资产减值损失 -3,998,411.54 1,469,483.02 11,910,979.50 

加：投资收益 75,501.26 -1,022,882.32 -167,404.87 

二、营业利润 -3,641,461.90 14,659,243.53 -30,223,680.06 

加：营业外收入 1,303,194.81 2,612,229.60 881,298.28 

减：营业外支出 3,341,960.92 617,755.52 6,912,841.92 

三、利润总额 -5,680,228.01 -12,664,769.45 -36,255,223.70 

 减：所得税 405,543.86 -220,422.46 -1,786,646.92 

四、净利润 -6,085,771.87 -12,444,346.99 -34,468,576.78 

上表财务数据摘自被评估单位经审计的会计报表和近三年的财务报表，评估基准

日审计单位为哈尔滨滨港会计师事务所哈滨会审鉴（2017）10-1 号专项审计报告获得。 

被评估单位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适用企业所得税率 15%（编号：

GF201231000566）、增值税率 17%、营业税率 5%、城市维护建设税率 5%、河道管

理税 1%、教育费附加 3%、地方教育费附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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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目的是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拟转让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

制造有限公司 37.50%的股权，需对所涉及的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上述经济行为已经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批复以及被评估单位股东决定书同

意。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拟转让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37.5%的股权。所涉及

到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是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具体以哈尔滨

滨港会计师事务所哈滨会审鉴（2017）10-1 号专项审计报告清查后为准。 

具体为： 

流动资产账面金额：                 88,978,635.18 元 

        其中：资产清查待处理           3,755,171.66 元 

非流动资产账面金额：               33,644,743.88 元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账面金额：       15,438,967.09 元 

固定资产账面金额：           12,674,658.00 元   

长期待摊费用账面金额：       2,150,400.00 元 

递延所得税账面金额：         3,380,718.79 元 

资产合计账面金额：                 122,623,379.06 元 

流动负债账面金额：                 43,305,992.82 元 

负债合计账面金额：                 43,305,992.82 元 

净资产账面金额：                   79,317,386.24 元 

上述资产、负债为哈尔滨滨港会计师事务所哈滨会审鉴（2017）10-1号专项审计

报告获得： 

（一）上海尔华杰提供的其与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于 2009年 6月 8

日签订的《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项目进区协议书》【编号 200905 号】和补充协议

【编号 200905-1 号】显示：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将大丰市开发区纬三

路以北、常州路以西、团结路以南共 417.6 亩的土地按 50 年出让给上海尔华杰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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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出让金总额约为 4008.96 万元。在实际支付价款时由被投资公司

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支付 417.60 万元，其中 200 万元对应的土地面积为

133426M²（约 200 亩），办理了权证编号为【大土（开）国用（2010）第 13 号】的

土地使用权证，落户并记账至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名下；其余约 217.6亩对

应的土地款 217.6万元支付后挂账在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预付账款科目中，

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此总面积 417.6亩的土地现由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全

部占用。 

   （二）长期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被投资单位  账面金额（元） 投资比例 会计核算方法 经营情况 

上海亚达发搅拌设备有限公司 2,438,967.09 12.50% 成本法 正常经营 

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13,000,000.00 65.00% 权益法 正常经营 

合计 15,438,967.09    

注：上海亚达发搅拌设备有限公司投资 12.5%采用成本法核算,投资收益直接增加

长期投资账面价值,故本次未列入评估范围之中。 

根据哈尔滨滨港会计师事务所哈滨会审鉴（2017）10-1号专项审计报告，长期股

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15,438,967.09 元,对于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的评估范

围，以其专项审计报告哈滨会审鉴（2017）10-2号清查数为准。 

   （三）主要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层数 账面净值 备注 

1  刘行风机车间 框架结构 2005/9/30 5950 3  4,467,917.45   

2  刘行配电所 钢混结构 2005/9/30 69.8 1  45,396.20   

3 无证 刘行门卫 钢混结构 2005/9/30 28.6 1  31,968.14   

4 无证 刘行叶片车间 钢混结构 2005/11/30 1238   266,566.83   

5  刘行宿舍车棚  2005/10/31 307.8   54,804.08   

6 无证 食堂浴室 砖混、简易 2005/10/31 672 1  477,517.71   

7 无证 换热车间 混合 2006/2/28 2835.42 1  942,023.06   

8 无证 办公大楼 钢混结构 2006/5/31 1305 1  755,298.96   

9 无证 新建厕所 混合 2006/5/31 29 3  71,344.07   

10 无证 刘行厂区道路 钢混结构 2006/11/30 3864 1  385,685.29   

11  刘行厂区围墙 钢混结构 2005/11/30 265   51,263.93   

12 无证 刘行门卫柱牌 砼 2005/9/30 1   24,677.55   

13   无证 汽车棚 砖混结构 2005/9/30 200   76,848.96   

14 无证 简易仓库 钢筋砼 2005/9/30 1000   255,858.16   

15  黄渡仓储 5项建筑物 钢结构 2008/10/28 2765.4 1  1,195,263.52   

16  杂物存放仓库 钢结构、简易 2009/8/31 237 1  210,335.96   

17  风机厂叶片仓库 钢结构 2013/11/20 87   61,188.26   

18  刘行搅拌车间 钢结构 2014/10/29 1314.78   436,8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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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资产、负债已经哈尔滨滨港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哈滨会审鉴

（2017）10-1号”《审计报告》。 

   （四）主要借款质押、担保情况如下： 

借款银行 借款日期 到期日期 币种 账面金额（元） 借款条件、保证人 

上海农商银行娄塘支行 2016-7-20 2017-6-23 RMB 4500,000.00 
侯德宝、厂房（沪房地嘉字

（2005）第 021018）为抵押物 

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除上述已经披露抵押、担保事项外，无其他抵押、担保事

项。 

   （五）长期待摊费用情况如下：  

序

号 
费用名称及内容 形成日期 原始发生额（元） 

预计摊销月

数 

尚存收益

月数 
账面值（元） 

1 刘行镇土地租赁费 1995.6 3,820,000.00 600 341 2,150,400.00 

注：该内容系被评估单位租赁宝山区刘行镇土地租赁费，该处地块由上海化工机

械二厂转租而来，土地权利尚在上海化工机械二厂，被评估单位尚未通过改变权证登

记等法律途径获得该土地权利，在该法律关系中，被评估单位仅只拥有合同租赁权利。 

   （六）其他实物资产情况如下： 

项     目 账面金额（元） 数量 分布地点 现状、特点 

存货 25,365,916.20  库区内 正常 

机器设备 5,908,767.58  309 项 厂区内 

主要是牛头刨床、空压机、行车、模具、龙门铣床及

固定资产清理调入等共计 309 项。 

运输设备 537,968.51 11 项 停车场 
主要是 6 辆小型客车和中型客车 1 辆、重型货车 3

辆及 1 辆大客车，均能正常行驶。 

电子设备 286,564.34 249 项 办公区域 

主要是电脑、空调及部分固定资产清理调入等办公设

备共计 249 项，其中部分电脑、空调已无实物和报废，

其余设备均能正常使用。 

资产清查待

处理 
3,755,171.66   主要是盘盈盘亏待处理。 

委估实物资产均处于正常使用或受控状态。 

上述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和负债与委托评估时确定的范围一致。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报告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

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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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选取上述日期为评估基准日的理由是： 

1、委托方主要考虑使评估基准日尽可能与评估目的实现日接近，使评估结论较

合理地为评估目的服务。 

2、选择月末会计结算日作为评估基准日，能够较全面地反映被评估资产及负债

的总体情况，便于资产清查核实等工作的开展。 

本次评估中所采用的取价标准是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1、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批复。 

2、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决定书。 

3、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2 号，2013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4 年国务院令第 156 号，2005 年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3、 《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产权

[2006]274 号）； 

4、 《企业会计准则》（财会[2006]3 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2000]第 294 号）；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38 号）；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50291-1999《房地产估价规范》； 

9、《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10、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三）评估准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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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3、《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2003]18 号）； 

4、《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 号）； 

5、《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中评协[2007]189 号）； 

6、《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 号）； 

7、《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07]189）； 

8、《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08]217 号）；  

9、《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08]217 号）； 

10、《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 号）； 

11、《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0]214 号）； 

12、《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11]230 号）； 

13、《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2011]230 号）； 

14、《资产评估准则——利用专家意见》（中评协[2012]244 号）； 

15、《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1]230 号）； 

16、《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 号）。 

（四）产权依据 

1、委托方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评估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以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2、被评估单位章程、最后一次验资报告； 

3、被评估单位房地产权证复印件（沪房地宝字（2005）第 028579 号、沪房地嘉

字（2005）第 021018 号）； 

4、被评估单位以及长期投资单位车辆行驶证复印件（编号：沪EQ5145、沪E90519、

沪 ES8837、沪 FT6332、沪 A388E6、沪 B70700、沪 GK3922、沪 BG8910、沪 D25351、

沪 DT8722、沪 ARQ955、沪 E69622）； 

5、被评估单位以及长期投资单位的专利、软件著作权、商标证书复印件； 

6、被评估单位的土地租赁协议以及说明复印件； 

7、长期投资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以及验资报告等资料； 

8、长期投资单位的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编号：大丰房权证大中字第 201104740

号）；土地使用证复印件（编号：大土（开）国用（2010）第 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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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五）取价依据 

1、《资产评估常用数据手册》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执行的评估基准日存贷款利率； 

    3、被评估单位以及长期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的审计报告复印件（哈滨会审鉴

（2017）10-1号）； 

4、机械工业部机电产品价格信息中心 2014 年版《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5、上海市建筑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00 年）； 

6、房屋建筑物工程造价及主要材料价格信息资料； 

7、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 

8、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和技术标准资料； 

9、评估基准日市场有关价格信息资料； 

10、与被评估单位资产的取得、使用等有关的各项合同、会计凭证、账册及其他

会计资料； 

11、委托评估的各类资产和负债评估明细表； 

12、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他与评估有关的资料； 

13、经实地盘点核实后填写的委估资产清单； 

14、评估人员收集的各类与评估相关的佐证资料。 

七、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时需根据评估对

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

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单位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

估思路。根据近年被评估单位审计报告数据显示，被评估单位经营状况不佳，近三年

度都出现亏损，无法对未来的经营收益、利润进行合理预测。故本次评估不适宜采用

收益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益、

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并

不十分完善及规范，以资本市场交易案例或价值水平作为比较基础的市场法难以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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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被评估单位的实际价值，故本次不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资产基础法也称成本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

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企业是由各项资产和负债组成的有机主体，在根据各项资

产和负债的具体情况选用适当的具体评估方法对其进行评估后确定的企业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也能从一个方面反映评估对象的真实价值，由于企业近三年度都出现亏损，

无法对未来的经营收益、利润进行合理预测，故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企业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是适宜的。 

通过以上分析，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最终确认评估价值。 

（一）资产基础法介绍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

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各项资产评估方法简介： 

1、货币资金主要按账面核实法进行评估，其中现金采用现场盘点盘点日库存现

金，并追溯调整至评估基准日，确定评估值；银行存款采用将评估基准日各银行存款

明细账余额与银行对账单核对，确定评估值。 

2、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评估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评估采用替代审核程序确认账面

明细余额的真实性，分析其可回收性，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评估值。 

3、存货的评估 

被评估单位为生产型企业，原材料、在库低值易耗品按账面值评估；产成品、发

出商品按可实现销售价格扣除不属于企业的税费和根据产成品的畅销程度考虑利润

折减率扣除部分利润后的价值评估；在产品根据现场勘察和被评估单位的介绍来看，

大部分处于投料未生产阶段，且完工平均比例较低，本次按清查核实后账面值予以评

估。 

4、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 

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按评估基准日子公司的评估值乘以投资比例确定被评估

单位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值。 

由于上海尔华杰持有江苏尔华杰 65%的股权，在对长期股权评估的时候采用权益

法对江苏尔华杰进行整体评估，确认江苏尔华杰的净资产，根据哈尔滨滨港会计师事

务所对本苏尔华杰进行清查审计，江苏尔华杰评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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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278.08  278.08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5,843.29  7,714.89  1,871.61  32.0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长期应收款  -   -   -   -  

         长期股权投资  -   -   -    -  

         投资性房地产  -   -   -   -  

         固定资产 5,671.29  5,766.89  95.61  1.69  

         在建工程  -   -   -   -  

         工程物资  -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  

         油气资产  -   -   -   -  

         无形资产  172.00   1,948.00   1,776.00  1,032.56 

         开发支出  -   -   -   -  

         商誉  -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资产总计 6,121.36  7,992.97  1,871.61  30.57  

流动负债 2,785.73  2,785.73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800.00   1,80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4,585.73  4,585.73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535.64  3,407.24  1,871.61  121.88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江苏尔华杰净资产*65% 

                                    =34,072,421.52*65% 

                                    =22,147,0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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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固定资产的评估 

房屋建筑物是工业厂房，经市场调查，周边工业房产的出售的案例较少，可比性

较差，故不适宜采用市场比较法对工业房产的评估。 

一般工业的房地产采用比较多的是重置成本法，在重置成本法评估中对于工业

厂房和土地使用权适宜房地分别评估，即建筑物采用重置成本价值和土地使用权市

场价值采用基准地价/成本逼近法/市场比较法等方法评估。故本次评估采用重置成本

法合理地确定委估房屋建筑物的市场价值。 

位于嘉定黄渡镇方黄路 88 号房地产，被评估单位一直将该厂区对外出租，并通

过周边了解，黄渡镇工业厂房有较多租赁市场活跃，故本次评估首选采用收益法进

行评估，另外可采用成本法对其收益法进行验证。 

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主要是按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6、长期待摊费用的评估 

本次委估的长期待摊费用系被评估单位租赁宝山区刘行镇土地租赁费，对于集体

土地租赁权，一般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7、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评估 

本次评估在清查核实的基础上，根据相关资产及负债的评估结果，经综合分析后

确定评估值。 

8、流动负债的评估 

流动负债按实际需要承担的债务进行评估。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公司接受资产评估委托后，选派评估人员，组成项目评估小组开展评估工作，

具体过程如下： 

（一）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承接评估业务时，通过与委托方沟通、查阅资料或初步调查等方式，明确委托方、

被评估单位、评估报告使用者等相关当事方、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基本情况和评估范

围、价值类型、评估基准日、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二）签订业务约定书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综合分析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评价项目风险，确定

承接评估业务后，与委托方签订业务约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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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根据本评估项目的特点，明确评估对象及范围，评估时重点考虑评估目的、资产

评估对象状况，资产评估业务风险、资产评估项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评估对象的性

质、行业特点、发展趋势，资产评估项目所涉及资产的结构、类别、数量及分布状况，

相关资料收集情况，委托方、被评估单位过去委托资产评估的经历、诚信状况及提供

资料的可靠性、完整性和相关性，资产评估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经验及专业、助理

人员配备情况后编制合理的资产评估计划，并根据执行资产评估业务过程中的具体情

况及时修改、补充资产评估计划。 

（四）现场调查 

根据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对评估对象进行必要的勘查，包括对不动产和其他实物

资产进行必要的现场勘查，了解资产的使用状况及性能；对非实物性资产进行必要的

现场调查。 

（五）收集资产评估资料 

通过与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沟通并指导其对评估对象进行清查等方式，对评估对

象资料进行了解，同时主动收集与资产评估业务有关的评估对象资料及其他资产评估

资料，根据评估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补充收集所需要的评估资料。通过收集相关资料

来了解被评估单位经营状况和委估资产及现状，协助被评估单位收集有关经营和基础

财务数据，将资产评估申报表与被评估单位有关财务报表、总账、明细账进行核对，

并对相关资料进行验证，采取必要措施确信资料来源的可靠性。 

    （六）评定估算 

对所收集的资产评估资料进行充分分析，确定其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摈弃

不可靠、不相关的信息，对不可比信息进行分析调整，在此基础上恰当选择资产评估

方法并根据业务需要及时补充收集相关信息，根据评估基本原理和规范要求恰当运用

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形成初步评估结论，对信息资料、参数数量、质量和选取的合理性

等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资产评估结论，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必要的内部复核工作。 

    （七）编制和提交资产评估报告 

在执行必要的资产评估程序、形成资产评估结论后，按规范编制资产评估报告，

与委托方等进行必要的沟通，听取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等对资产评估结论的反馈意见

并引导委托方、被评估单位、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者等合理理解资产评估结论，以恰当

的方式提交给委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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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估假设 

（一）基础性假设 

1、交易假设：假设评估对象处于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评估对象的交易条件

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评估结果是对评估对象最可能达成交易价格的估计。 

2、公开市场假设： 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是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的，

在该市场上，买者与卖者的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

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条件下进行的。 

3、企业持续经营假设：假设在评估目的经济行为实现后，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

的资产将按其评估基准日的用途与使用方式在原址持续使用。 

（二）宏观经济环境假设 

1、国家现行的经济政策方针无重大变化； 

2、被评估单位所占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3、被评估单位所属行业的发展态势稳定，与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有关的现行法

律、法规、经济政策保持稳定； 

（三）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状态假设 

1、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或开发

过程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2、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均无附带影响其价值

的权利瑕疵、负债和限制，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之价款、税费、各种应付款

项均已付清。 

3、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房地产、设备等有形资产

无影响其持续使用的重大技术故障，该等资产中不存在对其价值有不利影响的有害物

质，该等资产所在地无危险物及其他有害环境条件对该等资产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四）限制性假设 

    1、本评估报告假设由委托方提供的法律文件、技术资料、经营资料等评估相关

资料均真实可信。我们亦不承担与评估对象涉及资产产权有关的任何法律事宜。 

    2、除非另有说明，本评估报告假设通过可见实体外表对评估范围内有形资产视

察的现场调查结果，与其实际经济使用寿命基本相符。本次评估未对该等资产的技术

数据、技术状态、结构、附属物等进行专项技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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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评估结论 

（一）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被评估单位经审计后的总资产价值 12,262.34

万元，总负债 4,330.60 万元，净资产 7,931.74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

价值 14,797.56 万元，总负债 4,330.60 万元，净资产为 10,466.96 万元，增值 2,535.22 

万元，增值率 31.96 %。 

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8,897.86 8,526.51 -371.35 -4.17 

非流动资产 3,364.48 6,271.05 2,906.57 86.39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长期应收款 - - - - 

         长期股权投资 1,543.90 2,458.60 914.71 59.25 

         投资性房地产 - - - - 

         固定资产 1,267.47 2,043.46 775.99 61.22 

         在建工程 - - - - 

         工程物资 -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 

         油气资产 - - - - 

         无形资产 - - - - 

         开发支出 - - - - 

         商誉 - - - - 

         长期待摊费用 215.04 1,430.92 1,215.88 565.42 

         递延所得税资产 338.07 338.07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资产总计 12,262.34 14,797.56 2,535.22 20.67 

流动负债 4,330.60 4,330.60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合计 4,330.60 4,330.60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7,931.74 10,466.96 2,535.22 31.96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二）评估结论成立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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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评估结论系根据上述原则、依据、假设、方法、程序得出的，只有在上述

原则、依据、假设存在的条件下成立； 

2、本评估结论仅为本评估目的服务； 

3、本评估结论未考虑特殊交易方式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4、本报告评估结论是由本评估机构出具的，受本机构评估人员的职业水平和能

力的影响。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1、被评估单位承诺在评估基准日不存在涉及法律、经济纠纷等未决事项。 

2、被评估单位承诺在评估基准日后不存在重大期后事项。 

3、由于评估目的实施日与评估基准日不同，企业净资产在此期间会发生变化，

从而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产生影响。我们建议报告使用者以不同的时点的，以企业净

资产与基准日的差额对评估结论进行调整。 

4、被评估单位存在的可能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在企业委托时未作特殊

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

关责任。 

5、本报告以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情况、资料真实、合法、完整为前提，本评估公

司未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决议、营业执照、权证、会计凭证等证据资料

或所牵涉的责任进行独立审查，亦不会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6、本次评估未考虑由于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或折价，亦未考虑

流动性对评估结论的影响，我们对因评估报告使用不当而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7、本次评估除存货、往来款外对评估增减值可能产生的税赋影响未作考虑。 

8、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长期待摊费用账面值为 2,150,400.00 元，系刘行镇土地

租赁费，土地租赁期限为 50 年，即 1995 年 6 月 1 日至 2045 年 5 月 31 日止。从目前

所有的土地使用合同、批复、许可证、权证上看，上海市宝山区宝安公路 1785 号的

土地权利为上海化工机械二厂，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仅是租赁了该土

地。上海化工机械二厂和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12 月 20 日、

2005 年 12 月 31 日、2007 年 7 月 10 日三次签署协议，这三份协议的内容都确认了上

海化工机械二厂刘行分厂的土地使用权由上海化工机械二厂转租给了上海尔华杰机

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并且 2007 年 7 月 10 日签署的协议是由上海宝山区顾村镇归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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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委员会作为鉴证方，故该转租行为得到了原土地权利人上海宝山区顾村镇归王村

民委员会的认可。从目前所有的土地使用合同、批复、许可证、权证内容上反映，该

土地权利还是在上海化工机械二厂，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在该法律关系

中，仅只拥有合同租赁权利。该地块上的房屋建筑物权属已由上海化工机械二厂转让

至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但目前无法办理房屋权证变更手续。 

鉴于上述因素，本次采用了收益法对土地租赁权的价值进行评估。 

9、黄渡仓储用地（权证编号为沪房地嘉字（2005）第 021018）及房屋建筑物已

对外抵押，抵押权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定支行，债权数额：550 万

元，抵押期限：2016 年 7 月 20 日至 2017 年 6 月 23 日止。截止评估基准日，账面短

期借款金额为 450 万元。 

10、我们关注到在评估上海尔华杰所涉及江苏尔华杰整体评估中值得说明的事

项：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面值为

1,720,000.00 元，该地块位于大丰市开发区纬三路北侧、常州路西侧，土地面积

133426M²（约 200 亩），权证编号为【大土（开）国用（2010）第 13 号】。根据所

提供的土地使用权证及上述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显示，该土地的出让

价格为 150 元/M²（约为 9.6 万元/亩），而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实际取得时

仅支付了 1 万元/亩的价款。 

对于该情况，上海市天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沪天目律法字(2015)第 20 号”法律

意见书：按土地使用权证【大土（开）国用（2010）第 13 号】及上述土地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内容看，该土地的出让价格为 150 元/M²（约为 9.6 万元/亩），

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仅支付了 1 万元/亩的价款。根据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

造有限公司和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于 2009 年 6 月 8 日签订的常州高新

区大丰工业园项目进区协议书【编号 200905 号】和补充协议【编号 200905-1 号】的

内容，未付的 8.6 万元/亩作为建设补贴，由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管理委员会承担。

从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的土地出让金交付收据、完税凭证看，该土地的出让

金已付清，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已无付款义务。 

本次评估按正常的市场法评估其价值，不考虑未付的 8.6 万元/亩对土地价值的影

响，其享受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补贴可能涉及相应的税收事宜以税务认定为准，本次

评估也未以考虑。 

评估基准日土地使用权（大土（开）国用（2010）第 13 号）以及房屋建筑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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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房权证大中字第 201104740 号）已抵押给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截止评估基准日

借款金额为 1800 万元，抵押期限是 2016 年 6 月 15 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止。 

11、我们关注到在评估上海尔华杰所涉及江苏尔华杰整体评估中值得说明的事

项：本次评估长期借款 1800 万元，是以土地使用权（大土（开）国用（2010）第 13

号）以及房屋建筑物（大丰房权证大中字第 201104740 号）抵押给江苏大丰农村商业

银行，我们关注到由于抵押物所处于的市场环境并非交易环境，可能会影响到评估值

的变化。 

12、我们关注到在评估上海尔华杰所涉及江苏尔华杰整体评估中值得说明的事

项：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预付账款中有账面值为 2,176,000.00 元的定金，系

预付的土地款。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和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管理委员

会于 2009 年 6 月 8 日签订的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项目进区协议书【编号 200905 号】

和补充协议【编号 200905-1 号】，但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无其他有效的

土地、房屋的物权凭证和及未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对于该情况，上海市天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沪天目律法字(2015)第 20 号”法律

意见书：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和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于

2009 年 6 月 8 日签订的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项目进区协议书【编号 200905 号】和

补充协议【编号 200905-1 号】，双方形成了合同关系，然而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

有限公司不存在物权上权利。如双方意见不能一致，需各自举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双

方的债权债务纠纷。故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对该二个协议指向的未授予

的 217 亩土地无物权上的权利，仅拥有因合同形成的债权权利，虽然上海尔华杰机电

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对该 217 亩土地实际占有，但由于无任何法律有效凭证确认，该债

权权利的有效性及时效性目前双方并无达成书面一致的意见，故双方如有争议需通过

诉讼等司法手段解决。 

13、固定资产清理主要是原准备投资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的风电设备。

根据 2013 年股东会决议，被评估单位决定停掉风电产品，准备处置该批风电设备。

现阶段该批设备一直挂固定资产清理等待处置。本次评估已经全部转回固定资产。 

14、报告中“2016 年 4 月 12 日，经全体股东同意，股东上海华谊集团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上海尔华杰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全部 37.5%股权（出资人民币

1680 万元）以 2625 万元的价格转让北京金玉伟业科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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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评估报告使用说明 

1、本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委托方或者经委托方同意其他使用本资产评

估报告书的使用人应当认真阅读和理解本报告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本报告的每一个组

成部分（包括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单独使用或其他非全部的任何组合使用均可能造

成对本报告所载评估结论的误解。使用人还应当特别关注本报告书中价值定义、评估

假设、评估依据、特别事项说明和被评估单位的承诺函。 

2、本报告是关于价值方面的专业意见，尽管我们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资产

的产权证明等法律性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检查并在本报告中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披露，但

我们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作任何形式的保证。 

3、被评估资产的数量、使用、保管状况等资料均系被评估单位提供，尽管我们

进行了必要的抽查和核对，我们相信这些资料是可靠的，但我们无法对这些资料的准

确性作出保证。 

（二）限制说明 

1、本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3、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公司的同意，评估

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4、本报告不是对评估对象的价值证明，而是基于一定评估基准和假设条件下的

价值咨询意见。 

   （三）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或核准）后，本评估报告书方可正式使用。本次

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成立，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有效。当评估基准日后的委估资产状况和

外部市场出现重大变化，致使原评估结论失效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重新委托评估。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 2017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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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委托单位与被评估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书复印件； 

3、《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请示报告》； 

4、股权变更证明材料； 

5、被评估资产照片； 

6、《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 

7、被评估房屋建筑物及土地的《房地产权证》、《土地租赁协议书》； 

8、被评估车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 

9、委托方以及被评估单位的承诺函； 

10、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11、资产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 

12、评估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 

13、资产评估机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14、《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